附件4
安徽省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名称
	樱桃番茄保护地生产技术规程

	任务来源
	2019-1-221

	负责起草单位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单位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农科南路40号

	参加起草单位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安徽省特色农业管理站、蚌埠市蚌山区植保站、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电话

	1
	王  艳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副主任
	副研
	15156215977

	2
	江海坤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副主任
	副研
	13955183349

	3
	方  凌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研究员
	13955100418

	4
	严从生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副所长
	副研
	13956981277

	5
	董言香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副研
	13955195572

	6
	王明霞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副研
	15856972523

	7
	贾  利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助研
	18010876068

	8
	俞飞飞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研究员
	13965019251

	9
	张其安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
	13505694129

	10
	马绍鋆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高级农艺师
	13615694065

	11
	葛治欢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助研
	18019569265

	12
	李虹颖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助研
	18356961371

	13
	王家嘉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助研
	15155155551

	14
	王红梅
	蚌埠市蚌山区植保站
	
	农艺师
	

	15
	杨龙斌
	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18955238713

	16
	沈玮
	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13865090968

	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2019年4月，申报修订《樱桃番茄保护地生产技术规程》后，成立了标准修订小组，开始进行该标准的修订工作，小组成员有王艳、江海坤、方凌、严从生、董言香、王明霞、贾利、俞飞飞、张其安、马绍鋆、葛治欢、李虹颖、王家嘉、王红梅、杨龙斌、沈玮。2019年11月4日，收到《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一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函》。   
标准修订过程：标准修订小组通过查阅资料、咨询专家、深入调研、广泛座谈等形式，历3个多月时间，2019年7月上旬完成修订初稿。在以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标准修订组多次就标准修订草稿征求省内外专家意见，反复论证修改，于2019年9月完成了标准修订草稿的编制工作。

征求意见情况：2019年10月，由工作组牵头，通过文稿邮寄方式公开征求意见，共向6个有关行业单位、科研院所及有代表性的标准利益方和同行专家征求意见，2020年8月由标准归口部门安徽省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函请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审查情况：
报批情况：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樱桃番茄的需求量呈快速增长趋势。樱桃番茄保护地栽培可利用日光温室、塑料大棚、中小拱棚等设施条件实现樱桃番茄的市场周年供应。但目前樱桃番茄保护地生产标准化程度低，普遍存在品种选择不当、定植密度不合理、整枝方式不规范、田间管理较粗放、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病虫害多发、严重影响生产者的效益。制定符合目前生产实际的樱桃番茄保护地标准技术规程对促进我省樱桃番茄产业发展及提高种植户生产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控制农残、减少污染、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为目的，促使示范区规模化、优质化、产业化的形成，通过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标准化，使产品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达到效益的最大化，从而促使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因地制宜原则：标准制定坚持从生产的实际出发，考虑我省资源、环境条件、农户科技素质和种植习惯，可供类似地区借鉴应用。
先进性原则：标准的制定既立足现实生产需要，又融入当前先进的、科学的操作手段，理论与实际结合，尽可能做到技术上的先进性。

可操作性原则：“标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既考虑前瞻性又顾及当地生产实际，同时实现安全、优质、高效的生产目标；在生产中切实可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

本标准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及编制规则，所引用的其他标准均为现行有效的最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制定的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樱桃番茄保护地生产的产地环境、保护地设施条件要求和生产技术管理措施。本标准适用于日光温室、塑料棚室、连栋温室等保护地条件下的樱桃番茄生产。标准起草组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工作计划、标准体系框架及示范区实际情况，主要收集和参考的相关材料及相关科研论文、参考文献有：GB 16715.3  瓜菜作物种子 第3部分：茄果类；GB/T 23416.2  蔬菜病虫害安全防治技术规范 第2部分：茄果类；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NY/T 655-2012 绿色食品 茄果类蔬菜；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NY/T 2118  蔬菜育苗基质；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JB/T 10594-2006 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结构与性能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品种选择：选用优质、高产、抗病抗逆、适应市场需求的樱桃番茄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GB 16715.3中杂交种大田用种以上的要求。
苗床准备：采用穴盘基质集中育苗，播前对育苗设施进行消毒处理，低温季节加设增温保温设施，高温季节加设降温设施。
种子处理：播种前1天进行阳光晒种。用约55℃热水烫种消毒15 min，期间需不停搅拌。低温季节播种将消毒后的种子置于25 ℃～30 ℃温水浸泡6 h～8 h，捞出洗净，沥干种子表面水分，用湿布包裹，置于25 ℃～30 ℃环境下催芽。其他季节播种可不浸种催芽。
基质和穴盘选择：选用蔬菜育苗专用基质；人工栽培穴盘选择50孔或72孔规格，机械定植根据机械规格选择配套规格的穴盘。

播种：70％种子露白时即可播种。穴盘装满基质后，浇水打孔，孔眼深度1.0cm~1.5cm，每穴播1粒种芽，播后覆盖基质。

苗期管理：出苗前覆膜保湿，膜上覆盖保温被或遮阳网；出苗后揭去薄膜；通过加温降温设备、揭盖薄膜及膜上保温或遮阳材料、通风换气，调控育苗温度光照环境。出苗前温度保持在25℃～30℃，苗期白天温度保持在20℃～25℃，夜间温度保持在10℃～15℃。苗期保持土壤湿润，避免忽干忽湿。
成苗标准：株高15cm～20cm，5片～7片真叶，子叶平展，茎杆粗壮，叶色深绿，根系发达，无病虫害。 

棚室消毒：利用休耕期灌水覆膜闭棚进行高温闷棚，或进行水旱轮作；
整地施基肥：每677 m2 施无害化处理的农家肥3000kg～3500kg或商品有机肥300kg～400kg、硫酸钾型复合肥（18-7-20)25 kg～30 kg。均匀撒施，深翻土地，耙碎整平，做成宽70cm～80cm、高10cm～15cm、沟宽50cm的栽培畦，铺设滴灌带，覆盖地膜。
定植：每畦栽两行，株距35 cm～40 cm，每677 m2 定植3000株～3500株。定植后浇透水，缓苗后用土封严定植穴。
温度调控：缓苗期控制白天25℃～28℃，晚上不低于15℃；开花坐果期控制白天20℃～25℃，晚上不低于10℃；

光照调控：保持棚膜清洁，冬春季节白天及时揭开保温覆盖物，日光温室后部挂反光幕，尽量增加光照时间和强度。夏秋季节及时遮阳。

气体调控：冬春季节增施二氧化碳气肥，使设施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1000～1500)mg/kg，施用时期晴天上午9：30～12：00，设施内温度20℃以上。
肥水管理：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结合浇水进行追肥。定植后3 天～5 天，浇一次水；第一穗果膨大后，每隔10天～15天追肥1次，每677m2 每次追施水溶肥（16-6-30+TE）5kg～10 kg。
温度管理：定植后棚内小拱棚覆盖薄膜及无纺布保温保湿，遇持续零度以下气温时无纺布上加盖一层薄膜。定植后 3 d～5 d 内密闭棚膜，棚内小拱棚保温覆盖物晚揭早盖；缓苗后棚膜适当通风，并及时揭盖小拱棚上覆盖物，棚内温度白天控制在20℃～25℃，夜间控制在 15℃～20℃；大棚外夜间气温稳定在10℃以上时，除去棚内小拱棚及覆盖物，大棚外夜间气温稳定在 15℃以上时，两侧棚膜保持昼夜通风。

植株调整：株高30 cm～40 cm时，设立支架或吊蔓，并及时引蔓上架、绑蔓；采用单干整枝，只留主干，及时摘除所有侧枝。长季节栽培的及时落蔓；主干顶部的目标果穗开花时，留2片叶摘心。及时摘除植株下部的老黄叶和病叶。
保果疏果：第一穗花开放时，使用防落素、番茄灵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花穗。在灰霉病多发地区，应在溶液中加入病霉利等药剂防病；根据果型大小及产品要求，适当疏果；尽早摘除裂果、僵果、畸形果、病果及多余果实

病虫害防治：重点防治猝倒病、立枯病、早疫病、晚疫病、灰霉病、叶霉病、青枯病、枯萎病、病毒病等病害以及蚜虫、蓟马、潜叶蝇、茶黄螨、白粉虱、烟粉虱、棉铃虫等虫害。以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科学选用化学防治。
试验验证：
本标准制定单位分别选择位于芜湖、阜阳、宿州的3个生产基地，按标准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采用本标准的主要技术条款，产量和效益均显著增加。因此，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和参数，符合保护地樱桃番茄生长发育的生理特性，其科学性、实用性强。 

	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不涉及专利

	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作为地方标准的修订版。

	9、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对规范安徽省保护地樱桃番茄栽培技术生产具有指导意义，本规程制定发布后，以“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合肥综合试验站示范县”、“安徽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各综合试验站”等为推广平台，进行技术培训、现场指导，在全省各示范点按照标准进行推广应用。

为加快推广本项规程技术措施，建议：

1、印发至全省农业技术指导部门；

2、在全省年播种面积达万亩以上的主产区开展科学规范管理与应用示范；

3、在蔬菜主产区对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开展针对性技术培训；

4、印发规程宣传单页，发放至广大种植农户，做到家喻户晓。

	10、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